[bookmark: _GoBack]附件3

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转移支付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按照《大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粮油单产提升资金指标的通知》（大财指农〔2025〕754号）规定，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关于2025年中央省转移支付资金二次分配意见的函》的资金分配意见，下达我市2025年中央粮油单产提升资金320万元。绩效目标为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实际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执行26.85万，全年预算执行率8%。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关于2025年中央省转移支付资金二次分配意见的函》规定，下达我市2025年中央粮油单产提升资金320万元。
我市经测产核查公示无异议后报市政府审定，审定通过后由财政局履行资金拨付程序，于2025年12月31日将资金与省转移支付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资金通过惠农“一卡通”系统发放至经营主体或种植户。
（3）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5年6月27日我市下发了《庄河市2024-2025年度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2025年我市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主要覆盖玉米、水稻和大豆共3个种植品种，最终确定符合奖补政策要求地块为396个，面积57721.55亩，其中玉米申报地块79个，面积13171.11亩；水稻申报地块260个，面积39440.89亩；大豆申报地块57个，面积5109.55亩。奖补资金需375.95万元，其中使用省转移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26.85万元，与省转移中央资金349.1万元为同一项目，属于共同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6个，完成6个，未完成0个
（1）数量指标3个，完成指标3个，未完成0个
已完成指标情况：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5.2万亩；参与项目主体测产比例≥20%；资金据实拨付率100%。
（2）质量指标2个，完成指标2个，未完成0个
已完成指标情况：规模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县作物单产水平提升；补助信息公示制度落实率100%。
（3）时效指标1个，完成指标1个，未完成0个
已完成指标情况：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实施方案。
2. 满意度指标1个，完成1个，未完成0个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完成指标1个，未完成0个
已完成指标情况：指导服务对象满意度≥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对照绩效指标6个，共有0项指标发生偏离。
4、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按照实施方案要求进行了公开。网址：http://dlzh.gov.cn/html/newsShow_14_599_352696.html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1

